统计局机构职能
区统计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、市委关于统计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，按照区委工作要求，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统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。主要职责是：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和省、市有关统计工作的方针政策、方法制度和法律法规，拟订统计工作规划和调查计划并组织实施；承担组织和协调全区统计工作，确保统计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及时；监督检查统计法律、法规和制度的实施，指导全区统计工作。
（二）拟订地方统计报表制度，组织实施全区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和投入产出调查，核算全区生产总值，汇编提供国民经济核算资料，监督管理全区国民经济核算工作。
（三）会同有关部门拟订重大区情区力普查计划、方案，组织实施全区人口、经济、农业等重大区情区力普查，汇总、整理和提供有关区情区力方面的统计数据。
（四）组织实施农林牧渔业、工业、建筑业、批发和零售业、住宿和餐饮业、房地产业等统计调查，收集、汇总、整理和提供有关调查的统计数据，综合整理和提供地质勘查、旅游、对外经济、交通运输、邮政、教育、卫生、社会保障、公用事业等全区性基本统计数据。
（五）组织实施能源、投资、科技、人口、劳动力、全体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调查、社会发展基本情况等统计调查，收集、汇总、整理和提供有关调查的统计数据；组织实施服务业统计制度，收集和综合整理相关服务业统计数据。
（六）组织全区各地、各部门的经济、社会、科技和资源环境统计调查，统一核定、管理、公布全区性基本统计资料，定期发布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信息，组织建立服务业统计信息共享和发布制度。
（七）对国民经济、社会发展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、统计预测和统计监督，向区委、区政府及有关部门提供统计信息和咨询建议。
（八）依法审批区直各部门统计调查项目、方案，指导专业统计基础工作、统计基层业务基础建设，建立服务业统计信息管理制度，建立健全统计数据质量审核、监控和评估制度，开展对重要统计数据的审核、监控和评估，依法监督管理涉外调查活动。
（九）指导全区统计专业技术队伍建设，会同相关部门监督管理镇（街道、开发区）级政府（办事处、管委会）统计部门由中央、省、市、区级财政提供的统计经费和专项基本建设投资。
（十）建立并管理统计信息化系统和统计数据库系统，指导各地、各部门统计数据库和网络的基本标准和运行规则的实施工作，指导全区统计信息化系统建设。
（十一）完成区委、区人民政府和上级统计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 区统计局设下列内设机构：
（一）办公室。负责局机关综合性文件的起草、文秘、信息、保密、接待、财务等行政后勤管理工作，组织协调做好统计各专业培训工作，负责纪检监察、组织、人事、机构编制、劳动工资、宣传教育、工、青、妇和计划生育等工作；负责区级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的统计监测和全市社会发展水平评估；综合整理和提供全区人口、文化、教育、卫生、广播电视、环保、出版、档案、民政、司法、妇女、儿童、体育、社会治安等统计数据；对有关统计数据质量进行检查和评估。
（二）综合法规股。指导全区综合统计工作，负责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进行统计监测、预测和综合分析研究，提出宏观调控咨询建议；组织、协调局统计业务工作，搜集、整理和提供全区经济社会综合性统计资料；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考核评价工作；负责统计数据发布和统计新闻宣传，组织编写统计月报、统计公报以及统计年鉴，承担重要经济分析课题，指导全区综合统计工作。
组织实施经济普查、全区国民经济核算制度，核算全区生产总值，组织全区投入产出调查，编制全区投入产出表、资产负债表和国民经济平衡表；整理和提供国民经济核算资料，开展分析研究。
组织实施基本单位名录库管理和信息化建设等相关统计工作。
指导全区统计改革、法规制度和地方统计业务建设；组织统计法律、法规的宣传贯彻和监督检查工作；依法查处统计违法案件；承办涉外统计调查机构资格认定和涉外社会调查项目审批工作，监督管理涉外调查活动；办理有关行政复议、行政应诉和其他法律性事务；组织实施国家各类统计制度和统计年报；依法审批或备案区直有关部门、各地统计调查项目；组织协调统计基层业务基础建设。
组织实施社会发展基本情况、环境基本状况的统计调查，收集、整理和提供有关调查的统计数据；组织指导有关专业统计基础工作；进行相关统计分析。
（三）农村经济调查股。组织实施全区农业普查、城乡划分、农林牧渔业、农村社会经济统计调查；收集、整理和提供有关调查的统计数据；组织实施全区城乡居民收入调查；对有关统计数据质量进行检查和评估；组织指导全区有关专业统计基础工作；进行相关统计分析。
组织实施全体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的住户抽样调查工作，培训被抽查住户、指导抽样调查住户逐日记帐，确保住户调查数据真实可靠，并进行相关统计分析。
（四）工业能源调查股。组织实施工业、交通统计调查；收集、整理和提供有关调查统计数据；综合整理和提供邮政业统计数据；对有关统计数据质量进行检查和评估；组织指导全区有关专业统计基础工作；进行相关统计分析。
组织实施能源统计调查；收集、整理和提供有关调查统计数据；组织实施对全区各地主要耗能行业节能和重点耗能企业能源使用、节约以及资源循环利用状况的统计监测；配合节能主管部门开展节能目标考核；依法进行节能调查、统计执法和数据发布；对有关统计数据质量进行检查和评估；组织指导有关专业统计基础工作；进行相关统计分析。
组织实施全区科技投入等相关统计工作，进行相关统计分析。
（五）社会事业调查股。组织实施固定资产投资、建筑业、房地产业的统计调查；收集、整理和提供有关调查的统计数据；综合整理和提供地质勘查、城市住宅、公用事业、物业管理、资质外和个体建筑业、车船购置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管理等统计数据；对有关统计数据质量进行检查和评估；组织指导有关专业统计基础工作；进行相关统计分析。
组织实施批发零售业、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商品市场运行状况的统计调查；收集、整理和提供有关调查的统计数据；综合整理和提供外贸、外资、对外经济合作及旅游业等统计数据；对有关统计数据质量进行检查和评估；组织指导全区有关专业统计基础工作；进行相关统计分析。
组织实施人口普查、人口抽样调查、劳动力调查和工资的统计调查；收集、整理和提供有关调查的统计数据；对人口、劳动力和工资进行动态监测和分析；对有关统计数据质量进行检查和评估；组织指导有关专业统计基础工作；进行相关统计分析。
组织实施服务业统计制度；收集和综合整理相关服务业统计数据，负责第三产业中相关服务业的统计调查，进行相关分析。
区统计局所属事业单位及主要职责是：研究和提出重大区情区力普查计划；研究解决普查专业技术方面的各类问题；买施各项普查及其经常性统计调查，指导三项普查的统计基础工作和数据开发应用和统计分析；承办区统计局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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